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洱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7 年部门决算

公开补充说明 

                

                一一一一、、、、绩效自评信息情况绩效自评信息情况绩效自评信息情况绩效自评信息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洱源县城路灯电费。由云南洪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负责

对洱源县城城市道路现有照明系统进行改造，洱源县人民政

府将 2013 年至 2024 年路灯的管理、经营权交由云南洪范光

电科技有限公司，洱源县负责 940 套灯杆，1163 盏照明灯，

每年支付电费 48 万元，合同内新加部分的照明光源，以每

盏每年 500 元另行计算，2017 年在 2013 年的基础上新增加

1289 套，费用增加 25.8 万元，合计为 73.8 万元。 

    2.项目年度预算绩效目标 

县城路灯电费项目的实施，是确保整个洱源县城公共照

明系统正常运行，实施国务院“十二五”节能减排目标任务。

该项目的实施是根据 2012 年 4 月 22 日第 11 期政府会议纪

要《洱源县第十四届人民政府第 65 次常务会议纪要》的决

定。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1.项目资金 

县城路灯电费：从 2013 年起，每年由县财政安排 48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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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用于支付已改造的路灯使用的电费，后每增加一盏按 500

元计算，2017 年县财政安排县城路灯电费 70 万元。 

2.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分析 

路灯电费的使用按双方签订的协议办理，每年 6 月 30

日前，经住建局验收拨付 50%的电费，余款于 12 月底拨付。

这样既保证了资金的合理有效安排，又确保了县城亮化成果

的巩固。使住建局对洪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有一定的监督检

查和指导作用，保证项目以小投入产生大效益。2017 年县级

财政安排的路灯电费 70万元，我局上下半年各拨付 35 万元，

2017 年底已全部使用完毕。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项目资金的安排由财政授权支付给我局，我局根据项目

资金的使用途径合理的下达给实施单位，不截留、不挤占，

专户核算。资金的拨款分两次进行，上下半年各一次，必须

通过甲方对项目的验收合格后方可拨款。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1.项目组织情况 

我局实施的县城路灯管理维护项目，由洪范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负责，对县城的路灯电费的支付由住建局验收后按合

同支付。 

2.项目管理情况 

该项目由我局的城乡建设股对实施的项目进行监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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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负责项目实施过程中对工程的具体施工方案的制定，日常

管理和督促检查。 

（四）项目绩效情况 

1.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通过对县城路灯的改造，实现节能、减排、降耗的目标，

确保县城所有路灯照明正常，整个城市的公共照明系统实现

国务院“十二五”节能减排目标任务。 

2.项目绩效目标未完成原因分析 

2017 年我局实施的项目已全部完成预期的绩效目标，对

项目资金的投入已达到预定目标。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1.后续工作计划 

2017 年，因电费和路灯杆的增加，需财政增加年初预算，

具体金额待项目负责单位和我局验收确定再报上级主管部

门批准。 

2.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问题和建议 

我局是项目建设的主管单位，对项目的实施有着一整套

较为完善的流程和实施依据，县城公共设施的建设是改善县

城居民居住环境和提高城市品味的可持续发展项目。主要存

在的问题是县城建成区面积逐年扩大，市政道路逐年增加，

导致县级财政每年对县城路灯的管护运行的投入将逐渐加

大，恳请县人民政府继续每年将县城路灯运营管护经费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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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预算，并根据合同约定条款内容将新增加的路灯电费一

并纳入财政预算。对该项目建设管理，资金安排方面的不成

熟建议，因县城规划区内道路建设不单单由县住建局实施，

由其他单位负责实施的部分，请及时完成项目竣工验收和管

理使用权的移交，我局就可以及时安排托管运营单位对路灯

进行改造，这样既确保了县城路灯的亮灯率又有效的节约了

路灯电费的支付。    

 

            二二二二、、、、名词解释名词解释名词解释名词解释    

1.“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

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1）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

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

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

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

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

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包括一般公务用车和

执法执勤用车。（3）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

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2.基本支出。是指行政事业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

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编制的年度基本支出计划，包括人员经

费和日常公用经费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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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支出。是指行政事业单位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

或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的预算支出外，财政预算专款安排

的支出。 

4.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

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

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 

 

 

 

 

 

 

2019 年 2 月 26 日 


